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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6 日是第 19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本次知识产

权日的主题是“奋力夺金: 知识产权和体育”。众所周知,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产业, 从场

馆建设到全球直播, 从对个体运动员的投入到体育赛事的

投资, 巨大的资本运作蕴含着无穷的商机。 

 

而体育产业的竞技产出, 往往依赖于其无形资产: 门票收

入只占很小部分, 主要的利润来源往往在于: 转播权交

易、衍生品和以品牌授权为表现的赞助。而这些利润来源

的法律基础则是包括商标、著作权及其邻接权在内的知识

产权许可。其中, 体育赛事及其转播权, 则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 

 

一、 体育比赛的视频是否享有著作权法的保护 

 

体育比赛的直播、转播、点播是将体育比赛向公众

传播的重要形式, 是体育比赛的商业利益的主要来

源。那么体育比赛的视频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作品”, 从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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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的新浪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未经授权转播中超联赛视频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简称＂中超案＂)中, 

法院判定原告新浪所直播的中超比赛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因而不受著作权的保护。

法院裁判的理据是: 其一, 在直播行为中, 所播放的内容并没有固定在一个媒体上; 其二, 在

赛事直播中, 摄像机的位置、慢动作的选择以及其他拍摄技术的运用, 都受制于确定的拍摄

规则, 并没有实质上的创造性劳动。因此, 法院认定原告所直播的比赛视频不构成著作权法

意义上的作品。故而, 通过网络转播比赛, 并不构成侵权。 

 

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授权提供巴西世界杯比赛视频

点播的著作权纠纷案(简称＂世界杯案＂)中, 法院却肯定了原告的世界杯拍摄录像构成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被告未经授权的视频点播行为, 构成侵权。法院裁判的理据是: 第一, 在

该案件中, 被告的行为是视频点播。换而言之, 在点播之前, 涉案的比赛视频已经被固定在计

算机储存器或其它媒体上; 第二, 虽然受制于拍摄的限制, 比赛进程的录像并不构成著作权

法上的电影作品, 其创造性仍然满足录音录像制品的要求。 

 

可见, 在判断对体育赛事的转播过程中, 法院认为, 体育比赛的视频可以符合录音录像制品

的最低创造性要求。其是否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应当看对体育比赛的视频是否固定在

一定的介质媒体上。这个标准, 虽然出现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电影作品”的定义中, 

但在《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中没有提及。如果这一判断标准被法院系统普遍认可的话, 

对于体育比赛的直播者而言, 为了使他直播的内容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不妨尝试采取一个人

为的固定过程, 即, 当他直播体育比赛时, 首先在本地的媒体(比如本地的服务器上储存几秒

钟), 然后再由该服务器向公众转播, 那么在该服务器上临时的储存, 就满足了在介质媒体上

固定的要求, 法院也可以由此认定该临时储存的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录音录像制品, 从而

得以禁止未经许可的转播行为。 

 

二、 体育比赛本身是否受著作权保护 

 

对于一些表演性的体育项目, 比如花样游泳、艺术体操等, 比较接近文艺表演和杂技, 可以受

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对于竞技体育赛事, 比如球类比赛、田径等, 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

表演, 从而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呢? 

 

从我国的现行立法看,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具有创造性, 并

且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竞技体育比赛显然不是文学或者科学, 其离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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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距离也较远。虽然每一场比赛都有独特性, 但并不是一定智力活动的结果。正如在体奥

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诉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纠纷案(简称“亚洲杯

案”)中,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指出的, “体育赛事是客观发生的, 没有版本的事先设定, 

结果亦不可确定, 其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 故不属于著作权客体的范畴, 不受我国《著作权

法》的保护。” 

 

否定体育比赛本身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也就意味着体育比赛的组织者,不能阻止他人未经授

权拍摄和转播体育比赛。在目前法律框架下, 体育比赛的组织者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通过对

体育场地进入的限制, 以合同手段, 约定进入体育比赛场馆或场地的人员不得进行拍摄活动; 

但是一旦有人拍摄了, 并且所拍摄的体育比赛视频流传到公知领域, 体育比赛的组织者将没

有权利阻止该拍摄的视频进一步的扩散。 

 

三、 体育赛事的组织是否可以获得著作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抛开比赛本身不谈, 体育赛事的组织可能包含一个更广泛的范畴, 包括赛事规则的制定、体

育场地的选择、场景的设计以及赛事有关商业安排等。体育赛事的组织本身包含着大量的设

计和其他创造性劳动, 那么这种体育赛事组织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法或其他知识产权法的保

护呢?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因为体育赛事很难称为一种技术(从而成为专利保护的当然客体), 

也并不属于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明列的作品形式(从而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但是, 

从体育赛事组织的各个元素以及其结合的整体来看, 却都有保护的可行性。 

 

从单独的元素看, 体育比赛的规则, 和体育赛事组织的形式, 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 并不

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也并不构成专利的保护客体; 但是体育场地的布置、比赛标识、有

关比赛器具的设计, 以及比赛组织的诀窍, 这些都可能构成作品、商标标识、外观设计或商

业秘密, 从而在著作权法或者其他知识产权法律下获得保护。 

 

从体育赛事组织整体来看, 通过一系列具有美感的和具有一定艺术效果的设计, 包括场地、

宣传等平面艺术和立体艺术的设计以及比赛流程本身的设计, 赛事的组织者不仅创造了相关

体育赛事的商业流程, 也将该体育赛事的组织思想, 通过一系列的平面、立体或能动的方式

展现出来。这样比赛流程就有可能构成商业流程专利的保护客体, 而体育赛事的总体展现则

类似于表演剧本的作品创作, 可能受到有关著作权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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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 

 

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印刷、出版、工业生产等传统商业模式下的, 与体

育产业并不完全切合。但是, 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 用知识产权手段保护和促进体育产业的

投资则是必然。这就需要法律界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产权有关法律, 建立完善的能够获得保护

的体育运作模式。同时, 也需要通过诉讼、宣传等方式提高以知识产权保护体育产业的认可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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